附件2
项目自查情况汇总表
	（区、县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（盖章）
	序号
	项目
名称
	建筑类型
（公建/居建）
	建筑面积
（m2）
	执行
标准
	绿色建筑等级
	建设
单位
	设计
单位
	施工图审查机构
	施工
单位
	检查存在问题
	处理结果
（执法/督促整改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表注意事项：
1．请将在建项目检查情况据实填写在本表，检查项目应包含居建和公建项目；
2．处理结果选填：执法/督促整改；
3．本表不够可另附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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